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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京 印 刷 学 院 文 件

印院发〔 2023 〕 76 号

关于印发《北京印刷学院实验室
危险废弃物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经 2023 年第 28 次校长办公会研究同意，现将《北京印刷学

院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北京印刷学院

2023 年 11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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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印刷学院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的管理，减少实验室安全

隐患和防止环境污染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、《北京市危险废物污

染环境防治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国家地方和部委有关标准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实验室危险废弃物是指各级各类实验室或实验场

所在进行教学、科研活动等过程中产生的有害人体健康、污染环

境或存在安全隐患的废弃物及其污染物。

第二章 管理与职责

第三条 国有资产管理处（实验室管理处）负责学校实验室

危险废弃物的监督管理和统一收集、处置工作，主要职责为：

（一）负责通过“固体废物综合管理系统”办理危险废弃物

转移联单，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处置单位转移及处理实验

室危险废弃物。

（二）负责监督检查实验室危险废弃物产生部门、单位对危

险废弃物的日常收集、储存和标识管理。

（三）负责危废暂存室的维护、管理和处置前的统一收集。

http://sthjj.beijing.gov.cn/bjhrb/index/xxgk69/zfxxgk43/fdzdgknr2/zcfb/flfg27/325829287/index.html
http://sthjj.beijing.gov.cn/bjhrb/index/xxgk69/zfxxgk43/fdzdgknr2/zcfb/flfg27/325829287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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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各单位必须高度重视实验室危险废弃物收集、贮

存、转移及处理等各环节的管理工作，认真完善本单位实验室危

险废弃物管理制度及相应的应急处理预案，明确责任，落实任务，

严格管理。

第五条 各单位应根据工作需要设置实验室危险废弃物专

（兼）职管理人员，负责本单位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的管理工作；

每个实验室、课题组应指定专人负责本实验室的危险废弃物的收

集、处理等工作。

第六条 各单位应对进入实验场所从事教学、科研、合作、

联合培养等各类活动的人员进行实验室危险废弃物安全知识的

培训，使其充分了解实验室废弃物的危害性，掌握收集处置的各

环节知识和要求。

第七条 各单位实验室应对产生的实验室危险废弃物实行

登记制度，依照《化学废弃物暂存收纳管理规定》，接到统一收

集通知后，各实验室应将本实验室产生的危废按照要求采用规定

的包装，并在表面加贴危废标识，统一登记危废种类、名称、主

要成分、数量、日期、产生实验室房间和联系人等信息。

第八条 各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处置实验室危

险废弃物，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随意排放、贮存或弃置实验室

危险废弃物。对于违反规定的人员，学校将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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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至追究法律责任，相关行政处罚由违反规定的个人或课题组承

担。

第三章 收集与存放

第九条 学校各实验室应根据实验所产生危险废弃物类别、

特性准备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的收集容器或装置，对本实验室

所产生的危险废弃物进行分类收集，避免不相容性的废弃物混

装、固液混装，严禁将危险废弃物与生活垃圾混装，严禁直接倒

入城市污水管网或随意丢弃。

第十条 盛装液体危险废弃物的容器内须保留足够的空间，

确保容器口与液体表面之间不小于 1/5 容器高度的距离。

第十一条 各实验室应在实验室危险废弃物收集容器或装

置上张贴符合要求的危险废弃物标签，明显标示其中废弃物的名

称、主要成分与性质。

第十二条 产生放射性废弃物和感染性废弃物的实验室应

根据要求将废弃物收集密封，并予以屏蔽和隔离。

第十三条 各实验室产生的过期化学试剂或空试剂瓶，应分

别使用专用试剂包装箱进行包装暂存，并加以标注。

第十四条 在学校未统一收集处置之前，各单位、各实验室

务必保管好实验室废弃物，按以下要求存放：

（一）原则上要求各单位对实验室危险废弃物进行集中存放

管理，保障临时存放设施的安全条件，保持通风，远离火源，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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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高温、日晒、雨淋，避免不相容性危险废弃物近距离存放；对

不具备集中存放条件的单位，由各实验室负责将实验室危险废弃

物临时存放于实验室内合适位置，不得存放于楼道内。

（二）在常温常压下易燃、易爆及产生有毒气体的危险废弃

物，由各实验室负责进行必要的预处理，使之稳定后方能进行一

般存放；对剧毒类、易燃、易爆及产生的有毒气体不能进行预处

理的危险废弃物，必须单独存放并实行双人双锁管理。

（三）严禁将相互能够发生化学反应甚至引起燃烧、爆炸的

危险废弃物存放在同一容器内。

第四章 危险废弃物处理

第十五条 凡实验过程中产生有毒有害废气的实验均在学

校规定的带有连通废气处理装置的通风橱内进行,各单位和个人

不得擅自在其他楼宇和空间开展涉及危废气体排放的实验和其

他活动。如因缺少必要的技防安防和废气处理措施导致投诉并被

行政处罚的，由当事人、课题组及所在二级单位承担相应责任，

造成事故和伤害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和法律责任。

第十六条 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由国有资产管理处（实验室管

理处）定期或不定期联系危险废弃物专业处置单位，向各单位收

集实验室危险废弃物后统一安排处置。

第十七条 各实验室在将危险废弃物交由学校统一处置时，

必须提供危险废弃物的名称、主要成份、性质及数量等信息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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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签字手续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国有资产管理处

（实验室管理处）负责解释。《北京印刷学院实验室危险废弃物

管理办法》（印院发〔2015〕32 号）即行废止。

抄送： 学校党政领导

北京印刷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年 11月 27日印发


